
九龙城区议会  

文娱康乐及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辖下  

第七届全港运动会九龙城区选拔工作小组  

第三次会议记录  

 

日  期︰  2019 年 6 月 13 日 (星期四 )  

时  间︰  上午 10 时正  

地  点︰ 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
出席者︰   

    主席︰  左汇雄议员 ,MH 

    成员︰  潘国华议员 ,JP     

    林德成议员       

         

    秘书：  王媛玲女士         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(区议会 )3 

 

缺席者︰  何显明议员 ,BBS,MH 

   丁健华议员  

 

列席者︰   潘少娜女士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副康乐事务经理

(分区支持 )  

彭家基先生 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助理康乐事务经理

(分区支持 )  

   廖淑芬女士    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(地区联络 )2 

  

＊      ＊     ＊  

 

讨论内容  

 

   主席欢迎各位成员及部门代表出席第七届全港运动会九龙城

区选拔工作小组第三次会议。  

 

通过上次会议纪录  

 

2.  秘书处没有收到任何修订建议或异议，第二次会议记录获工

作小组一致通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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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龙城地区赞助安排  

 

3.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(下称康文署 )九龙城区副康乐事务经理 (分

区支持 )潘少娜女士报告九龙城区于第七届全港运动会的成绩。本区

共夺得 20 面奖牌，与上届成绩相若，同时亦获得游泳全场总冠军及

最强打气团小区奖。  

 

4.  成员感谢九龙城区运动员的努力及付出，同时亦感谢康文署

和九龙城民政处于运动会期间的协助、以及各赞助机构 /人士和区内居

民的积极参与。  

 

5.  秘书汇报有关九龙城地区赞助安排，赞助款项已交由九龙城

区康乐体育促进会托管，并已按照传阅文件 01/19 号，分别使用于拉

拉队比赛当日午膳 (1,350 元 )、运动员额外制服 (22,040 元 )及打气团费

用 (33,213 元 )，而打气团费用当中包括一笔 5,364 元的田径队庆功宴

款项。而第七届全港运动会九龙城区代表团庆功宴拟定于 2019 年 6

月 24(星期一 )晚上 7 时正于九龙红磡黄埔龙皇酒家举行；并邀请九龙

城区赞助人及机构，全体运动员，体育会代表，各教练及领队等出席，

预计延开 20 席，将按照实际报名人数决定最终席数。  

 

 

6.  成员对有关赞助款项的使用安排有以下意见：  

 

(i)  各个奖项的奖金分布为每名冠军 4,000 元 (共 7 名 )、亚

军 2,000 元 (共 9 名 )、季军 1,000 元 (共 12 名 )及殿军 500

元 (共 5 名 )，并同意额外发放 $2,000 奖金 (共 4 名 )予打

破纪录的游泳队运动员；  

 

(ii)  同意发放二百元现金券予每名参赛运动员 (共 190 名 )作

为参与奖金；  

 

(iii)  同意参照上届做法，将剩余款项用于庆功宴，但餐费不

宜太高 (建议约五千元一席 )，建议将额外款项用于抽奖

礼物及参加者纪念品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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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 由于代表团会安排庆功宴及基于公平原则，不建议使用

赞助款项，以资助未经小组同意而举行了的田径庆功宴

费用。  

 

其他事项  

 

7.  成员表示由于本届比赛出现违规事件，希望提醒各运动项目

的教练及运动员于日后的全港运动会上必须严格遵守参赛规章。  

 

8.  主席表示工作小组会根据实际情况，以传阅文件方式向成员

汇报有关进展及事项。主席在上午 10 时 45 分宣布会议结束。  

 

9.  本会议记录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正式通过。  

 

 

 

       主席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秘书  

                 

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 

2019 年 8 月  


